
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文件
校教〔2014〕38号

关于印发《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学生证管理办法》
的通知
全校各单位：

现将《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学生证管理办法》予以印发，请各单位遵照执行。
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
2014年6月12日
主题词：印发  学生证  管理  办法  通知
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办公室       2014年6月12日印发
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学生证管理办法

第一条  学生证是证明学生身份的标志。学生应妥善保管和正确使用学生证，严防丢失，不得涂改及转借他人。
第二条  新生入校后第三周，由各院（系）统一到教务处办理新生学生证。 

第三条  学生遗失学生证，应及时向所在院（系）挂失，并由本人写出书面补发申请，经所在院（系）审查属实后集中到教务处办理。
第四条  学生证补办实行登记备案制度，各院（系）应严格审查手续。
第五条  补办学生证应缴纳工本费拾元。

第六条  学生证补办由各院（系）到学校教务处集中统一办理，每学期第六周、第十六周为集中办理时间，其它时间不予受理。
第七条  补办的学生证学号不变，登记照片须是学生本人近期标准登记照，不能使用模糊不清或盖有印迹的旧照片。
第八条  每学期开学初，学生须持学生证到所在院（系）报到，符合注册条件者加盖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学生注册章。未加盖注册章的学生证一律无效。
第九条  学生证乘车区间栏应如实填写，如学生家庭住址迁移，应当向学校教务处出具相关证明，经审核同意后方可更改乘车区间，并加盖学校公章后方有效，擅自更改一律无效。

第十条  学生因毕业、结业、退学、转学等原因离校时，各院（系）须收回学生证，并上交学校教务处统一注销。
第十一条  凡持有两个及以上学生证，或涂改、转借、冒用他人学生证，或在使用学生证借阅图书、借用体育器材、购买学生火车票等过程中弄虚作假者，学校将视其情节轻重予以通报批评或纪律处分。
第十二条  本办法由学校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    第十三条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原《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学生证管理办法》（校教〔2006〕287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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